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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诉人陈景能、叶斌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：1.确

认光明街道办向深圳市钰镌龙投资有限公司出具 4份深圳市

光明区光明街道东周社区西区城市更新项目拆除工程“小散

工程安全生产备案回执”的行为违法；2.确认《深圳市住房

和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小散工程备案工作营造一

流营商环境的通知》无效，不得作为行政管理依据。原审法

院认为，光明街道办作出的备案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

范围，且陈景能、叶斌与光明街道办所作的备案行为之间不

具有利害关系，陈景能、叶斌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

条件，裁定驳回陈景能、叶斌的起诉。上诉人陈景能、叶斌

不服原审裁定，提出上诉请求：撤销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

（2024）粤 0308 行初 2972 号行政裁定书。 

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一致，本院

予以确认。上诉人陈景能，叶斌二审期间补充提交的视听资

料等证据，已超过了举证期限且无正当理由，本院不予采纳。  

本院认为，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陈景能、叶斌提起

本案诉讼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

讼法》第二十五条规定，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

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，有权提起诉讼。 

第四十九条规定，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（一）原告

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；（二）

有明确的被告；（三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；（四）

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。上诉人陈景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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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斌主张的房屋分别为东周社区西区32栋104及12栋102，

而被上诉人光明街道办出具的涉案四份《小散工程安全生产

备案回执》所涉工程范围明确列明具体楼栋及房号，经查证

均未包含前述两处房屋。小散工程安全生产备案系行政机关

为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而实施的告知性备案程序，其法律

性质为形式审查的行政备案行为，既不设定行政相对人的权

利义务，亦不产生行政许可或行政确认的法律效果。该备案

行为旨在实现安全生产纳管目的，未对施工行为的合法性作

出评价，更未赋予或剥夺任何民事主体实施工程建设的权利。

上诉人陈景能、叶斌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光明街

道办的备案行为与其主张的相邻权受损或房屋使用权益受

限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，亦未举证证明备案行为对其合法

权益产生了实际影响。因此，上诉人陈景能、叶斌既非备案

行为的行政相对人，亦非受该行为直接影响的利害关系人，

其与被诉备案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，不具备提起本案

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。上诉人陈景能、叶斌提起本案诉讼不

符合法定起诉条件，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。上诉人陈景能、

叶斌若认为拆除施工行为对其相邻权等合法权益造成损害

的，可另循民事法律途径解决。 

综上，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审判程

序合法。上诉人陈景能、叶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，本院不

予支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八十九条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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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 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 

 

 

 

审 判 长   王 强 力 

审 判 员   孙 静 

审 判 员   陈 锦 辉 

 

 

 

 

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

 

书 记 员   高 子 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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